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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帝科股份”、“发行人”、“上市公司”)的委托, 指派陈鹏律师、骆沙舟律师、朱

嘉靖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帝科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已出具了《关于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关于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关于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关于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法律意见书与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合称“已出具法律意见”)。现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2022]审字第 90392 号《江苏索特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模拟合并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特就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做的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已出具法律意见的补充。 

 

一. 本次交易涉及之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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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苏索特的主要资产 

 

1. 租赁物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江苏索特提供的资料及美国律师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出具的《更新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美国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香港律师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索特电子材料香港有限公司

(Solamet Electronic Materials (H.K.) Limited)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香港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江苏索

特及江苏索特上海分公司租赁物业更新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

一“江苏索特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租赁物业”。 

 

2. 注册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上海翼胜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索特

电子材料香港有限公司之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补充报告(二)》, 截至前述报

告出具之日, 正在办理由杜邦电子公司转移至索特香港名下的 17 项境内

及境外商标权中已有 11项境内及境外商标权办理完成由杜邦电子公司转

移至索特香港名下的相关程序, 尚有 6 项境内及境外商标权正在办理由

杜邦电子公司转移至索特香港名下的相关程序。已完成转移的商标权具

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二。 

 

3. 专利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上海翼胜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

SLOAR PAST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之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补

充报告(二)》, 截至前述报告出具之日, SOLAR PASTE 名下专利权更新

情况如下:  

 

(1) SOLAR PASTE 合法持有 216 件有效专利, 该等有效专利的专利权

合法有效, 截至前述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宣告无效的情形, 该等有

效专利在前述报告完成时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除已出具法

律意见中已披露的 SOLAR PASTE 持有的专利权, SOLAR PASTE

新增专利权具体情况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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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LAR PASTE 合法持有 15 件正处于审查中的专利申请, 该等审

中专利申请均处于各国/地区专利主管部门审查中。该等审中专利

申请权具体情况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四。  

 

(3) 2 件 PCT 国际申请均根据《专利合作条约》规定而届满。 

 

经本所律师核查, 除上述情况更新外, 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的索特香港

与 SOLAR PASTE 专利权相关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 税务情况 

 

1. 税种、税率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江苏索特及其控股子公司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

如下:  

 

序号 税种 税率 

1 增值税 13%、6% 

2 企业所得税 25%、16.5%、8.25%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7% 

4 教育费附加 5% 

注：注册地在香港的索特电子材料香港有限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利得税)适用分级

税率 ,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港币的部分适用税率  8.25%, 超过 

200.00 万元港币的部分适用税率 16.5%。 

 

2. 税务合规情况 

 

(1)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出具的《无欠税证明》, 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 国家税务总局

泰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未发现江苏索特有欠税情形。 

 

(2)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涉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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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东莞索特当前无欠缴税费记录, 在 2021 年

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东莞索特暂无税务行政处罚记录。 

 

(3)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于 2022年 7月 15日出具的

《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

未发现江苏索特上海分公司自 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有受到该税务局行政处罚的记录。 

 

(4) 根据香港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截至香港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索特香港在香港不存在任何税务违法或被香港政府机关处以重大

税务处罚的情形。 

 

(5) 根据美国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美国律师核查, 截至美国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SOLAR PASTE 在税务方面未受到任何监管、

警告、问责、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权利追究。 

 

(三) 江苏索特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合规情况 

 

1. 江苏索特及江苏索特上海分公司 

 

(1) 根据泰州市海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出具的《企

业合规经营证明》, 江苏索特自 2020 年 11 月 27 日至今, 无因违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 根据南京海关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出具的《企业信用状况证明》, 南

京海关未发现江苏索特在 2021 年 5 月 25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期间有涉及海关进出口监管领域的违法犯罪记录。 

 

(3) 根据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出具的《合

规证明》, 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发现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对江苏索特上海分公司自 2021 年 4 月 13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作出的行政处罚记录。 

 

(4) 根据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上海市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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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明》, 江苏索特上海分公司住房公积金账

户处于正常缴存状态, 未有该中心行政处罚记录。 

 

2. 东莞索特 

 

(1) 根据东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室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对东莞索特出具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记录报告(无违法违

规证明专用版)》: “经核查, 2019-07-13 日至 2022-07-13 期间, 未

发现该信用主体在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

行政处罚的记录。” 

 

(2) 根据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出具的《证明》, 东莞

索特在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 日期间未因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受到东莞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 

 

(3) 根据东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室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对东莞索特出具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记录报告(无违法违

规证明专用版)》: “ 经核查, 2019-07-08至 2022-07-08日期间, 未

发现该信用主体在自然资源领域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

处罚的记录。” 

 

(4) 根据东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室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对东莞索特出具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记录报告(无违法违

规证明专用版)》: “经核查, 2019-07-08 至 2022-07-08 期间, 未发

现该信用主体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

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5) 根据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2022年7月11日出具的《证明》,

东莞索特在东莞市不存在住房公积金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6) 根据东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室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对东莞索特出具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记录报告(无违法违

规证明专用版)》: “经核查, 2019-07-13 至 2022-07-13 期间, 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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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该信用主体在消防救援领域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记录。” 

 

(7) 根据东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室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对东莞索特出具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记录报告(无违法违

规证明专用版)》: “经核查, 2019-07-13 至 2022-07-13 期间, 未发

现该信用主体在生态环境领域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记录。” 

 

(8) 根据黄埔海关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出具的《企业信用状况证明》, 黄

埔海关未发现东莞索特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

间有涉及海关进出口监管领域的违法犯罪记录。 

 

3. 索特香港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香港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香港律师认为, 截至香港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索特香港没有在香港牵涉于任何法院、政府

机构或政府部门所待决的(或受威胁将会付之裁定的)诉讼或其他程序; 

索特香港在香港没有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

而产生的争议、纠纷、诉讼或潜在的争议、纠纷或诉讼; 没有任何主体采

取或将采取任何措施或程序, 或威胁或将威胁, 透过任何法院、审裁处(包

括仲裁庭)、政府代理机关、仲裁机构、权力当局或部门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或任何其他司法区针对索特香港提出任何申索; 索特香港自其在香港

注册成立之日起从未受到由任何香港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因索特香港违

规而施加的任何处罚。 

 

4. SOLAR PASTE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美国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经美国律师核查, 截至美

国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SOLAR PASTE 在外汇、环境保护、安全

生产、产品质量、反垄断、知识产权等方面未受到任何监管、警告、问

责、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权利追究。 

 

(四) 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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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江苏索特提供的文件资料以及江苏索特的确认, 

江苏索特及其子公司 SOLAR PASTE 与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聚和股份”)在境内外截至 2022 年 8 月 7 日的全部诉讼及行

政程序达成和解,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江苏索特诉讼进展情况如

下:  

 

(1) 江苏索特与聚和股份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境内)的诉讼进展更新 

 

i. 江苏索特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苏州中院”）

提出撤诉申请并于 2022 年 8月 16日收到了苏州中院下发的准

予撤诉的《民事裁定书》。 

 

(2) SOLAR PASTE 与聚和股份等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境外)的诉

讼进展更新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根据江苏索特的说明, SOLAR 

PASTE 已向对方律师发送撤诉申请文件。 

 

2.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江苏索特提供的资料,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 江苏索特新增一起尚未了结的金额较大的诉讼, 具体情况如下:  

 

(1) 江苏索特与聚和股份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境内) 

 

i 江苏索特通过许可方式从子公司SOLAR PASTE处获得“用于

太阳能电池电极的导电浆料”(专利号为 201510102082.5)发

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使用权及诉权, 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向苏州中院提起诉讼。 

 

ii 苏州中院已于 2022 年 7 月 5 日立案受理上述案件。 

 

iii 根据江苏索特的说明, 江苏索特已向苏州中院提交撤诉申请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江苏索特暂未收到法院准许

撤诉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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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本所律师通过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公开信息的查询

结果以及江苏索特的确认、美国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香港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江苏索特及其控股子公司未涉及尚未了结

的对其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行政处罚案件。 

 

二. 本次交易涉及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 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帝科股份

就本次交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更新如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 帝科股份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发布《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帝科股份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发

布《关于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审核问询函》; 帝科股份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发布《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首轮审核

问询函>的公告》; 帝科股份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发布《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止审核通知的公告》; 帝科股份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帝科股份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发布《关于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止情形叠加通知的公告》; 帝科股份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发布《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基于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帝科股份就本次交

易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帝科股份尚需根据本次交易的项目进展情况按照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一步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 关联交易 

 

1. 关联交易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帝科股份确认, 2022 年 1-6 月, 江

苏索特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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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商品、服务和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 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 1-6 月 

帝科股份 采购货物 206,016,263.89 

杜邦(中国)研发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288,249.02 

Du Pont (Hong Kong) Electronic 

Materials Ltd. 
采购货物 537,012.91 

 

(2) 关联方租赁情况 

 

单位: 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 1-6 月 

杜邦(中国)研发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房屋租赁 1,699,020.00 

 

(3) 关联方应收应付 

 

单位: 元 

科目名称 关联方 2022 年 6 月 30 日 

应付账款 帝科股份 80,567,461.83 

应付账款 杜邦(中国)研发管理有限公司 1,461,286.40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 帝科股份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帝科股份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前述议案, 帝科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 同时结合

上市公司实际情况, 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085 万元(不含

税), 其中: 向江苏索特上海分公司出租房屋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85 万元, 

向东莞索特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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